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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六日 

 
就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四號報告書第 1 章進行的公開聆訊 

 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劉明光太平紳士發言 

 

主席、各位委員： 

 

首先，我要感謝審計署，就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為體

育發展提供資助的管理方面，進行衡工量值審計，提出多

項建議，讓我們可以作出改善。同時，亦多謝立法會政府

帳目委員會給予機會，讓我們解釋康文署參與的工作。 

 

一直以來，民政事務局(民政局)轄下的藝術及體育發

展基金是香港體育發展的主要經費來源。藝術及體育發展

基金資助多種體育項目，康文署，作為民政局其中一個執

行單位，會依據民政局制訂的指引，協助審核部分藝術及

體育發展基金的資助申請，包括（一）資助體育總會以支

持香港運動員備戰和參與國際比賽；及(二)資助體育總會

及體育機構在本地舉辦國際體育賽事，推動香港的體育發

展。在過去 5 年，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已撥款支持超過 1700

個體育項目。隨著體育水平的提升，市民對體育活動的熱

愛和關注，相信，未來本港將會有更多舉辦國際大型體育

賽事的機會，而本地的精英運動員亦會有更多參與國際高

水平賽事的機會。另一方面，康文署亦負責體育委員會轄

下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秘書處的工作。 

 

/ 康文署同意第七十四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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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文署同意第七十四號報告書第一章中第二及第三部

分，就管理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在審批和監察方面的各項

建議，我們同意在審核受資助者申請、要求申請人滙報活

動及帳目及其他多方面有改善空間，以加強管治的成效。

因此，我們已即時與民政事務局進行工作會議，檢討現行

的安排和建議改善方案，並會儘快落實多項優化措施，例

如：我們會要求體育總會在遞交資助申請時，必須訂定及

滙報表現目標，如結果未能達到目標，我們會作出跟進。

另外，我們會要求受資助者解釋預算開支與實際開支的重

大差異，我們亦會制訂指引以便減少遲交活動和財務報告

的情況。我們亦會與民政事務局一同檢視及更新社區體育

事務委員會的會議常規。相關的檢討工作已經開展，部分

安排已經即時生效。我們期望本年六月底前按審計報告的

建議，完成檢視有關的程序及修改相關指引。 

 

多謝各位!  
 
 
 


